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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 30-6-2025 

搏擊訓練組運動員指引 

 

運動員守則： 

1) 每季出席率不少於 50%，否則將被勒令退隊，被勒令退隊者，由發信日起計兩年內不能再次

申請入隊； 

2) 除病假、白事（只限直系親屬）、中學文憑試外，所有請假作缺席論。病假必須提供醫生證明

信，白事假只限兩日或能提供證明之合理日子，中學文憑試必須提供准考證，認可日期為考

試該年 1月 1日至最後一個科目考試日期（英文口試不計算在內）； 

3) 凡遲到者必須提交遲到申報，否則將計算一堂缺席； 

4) 遲到 15分鐘以內者，將計算一堂出席； 

5) 遲到 1小時內及提交遲到申報者，計算 1堂出席，如沒有遲到申報，將計算半堂出席； 

6) 遲到 1小時以上有遲到申報，計算半堂出席，如沒有遲到申報，將不計算出席； 

7) 自願退隊者於該年度不能再次申請入隊（年度計算由該年 4月 1日至翌年 3月 31日），退隊

信必須由所屬屬會館長發出，並於每季指定期限內提交至協會（以協會收到為準）。 

第一季（1月至 3月） -  3月 31日或之前提交； 

第二季（4月至 6月） -  6月 30日或之前提交； 

第三季（7月至 9月） -  9月 30日或之前提交； 

第四季（10月至 12月） -  12月 31日或之前提交。 

8) 每年 10 月份進行運動員中期評核，以評核運動員於該年 4 月至 9 月的比賽及/或訓練表現、

體能及技術水平等，不符合標準者需要退出港隊。如運動員有合理原因及證明文件而未能如

期進行評核，可申請延至該年 12月份內進行。 

9) 運動員如轉換身份為訓練員，須經過三個月「過冷河期」，方能正式完成身份轉換。 

10) 港隊制服應由協會統一訂製及必須印有或缝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如以屬會名義出

賽，屬會制服必須縫上跆協章在左臂上，並在指定情況下穿着。運動員不得擅自訂造中國香

港代表隊任何類型的制服及／或銷售／轉讓／出售／送贈任何中國香港隊制服，或索取和接

受任何有關費用。 

11) 為避免利益衝突，如運動員為協會合作供應商／機構之合伙人，或與教練／訓練員有戀人／

親屬關係，須主動向協會以正式簽署信函作出申報。 

12) 運動員參與香港地區以外之跆拳道相關活動及／或任何世界跆拳道活動，需要連同活動章程

／資料向協會以正式簽署信函提出申請。如有需要申請／續領世界跆拳道執照  (World 

Taekwondo Global License)，必須於 14個工作天前以書面提出申請，並提交「聲明書」以作審

批。 

13) 運動員參與港隊就某一比賽的選拔，並在該選拔中落選／成為候補運動員，運動員不能以屬

會／其他任何名義參與同一比賽。 

 

終止訓練 / 紀律處分： 

作為中國香港隊運動員有機會代表中國香港參加世界性賽事，亦會是部分年青跆拳道愛好者之榜

樣，運動員應以高於一般道德標準看待自己的言行及儀容。有任何不恰當或不誠實或不端行為或

儀容，導致代表隊或協會聲譽受損，將接受紀律處分或被勒令退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1) 不遵守團隊／協會指示； 

2) 干犯任何刑事或性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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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外發表之言論或儀容直接或間接損害團隊／協會形象； 

4) 在香港境內與協會註冊會員以外之人士進行與跆拳道相關之活動； 

5) 未有書面向協會申請以任何名義參與香港地區以外之跆拳道相關活動； 

6) 未有書面向協會申請使用世界跆拳道執照 (World Taekwondo Global License) 參加任何世界跆

拳道活動； 

7) 自身或以任何媒介說出或寫出粗言穢語或發放任何不恰當的資訊； 

8) 被協會裁定行為失當及／或被協會處分； 

9) 與教練／訓練員一起進入消遣場所進行活動；與教練／訓練員一起進行煙酒類消遣；未經協

會批准組織、相約或參與組內教練／訓練員任何活動；單獨與異性教練／訓練員接觸等行為； 

10) 參與港隊就某一比賽的選拔，其後在該選拔中落選／成為候補運動員，而以屬會／其他任何

名義參與同一比賽； 

11) 未經授權下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制服參與任何比賽。 

 

良好習慣： 

1) 每堂訓練前，請檢查電郵（已提交給協會的帳號）或通訊群組內培訓隊及協會發出之最新資

訊。 

2) 如缺席訓練，請向其他運動員了解教練／訓練員在訓練期間所發佈的任何消息。 

3) 請假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應在訓練期間交予主委、副主委或教練／訓練員。 

4) 退隊信必須由所屬屬會館長以正式簽署信函發出，並於每季指定期限內提交至協會劃一處理

（以協會收到為準），屬會館長須確保協會已收妥信件，切勿將退隊信交予所屬訓練組任何人

士，以免造成混亂。 

 

境外／海外集訓及比賽之選拔評分標準： 

1) 為確保運動員安全及狀態能應付高運動量的訓練及／或比賽，非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必須於

最近三個月內參與實際操練 70%或以上，全職及兼職精英運動員需參與體育學院訓練時數要

求的 70%實際操練，方合資格參與海外訓練及／或比賽之選拔，否則將不獲參選資格； 

例子： 選拔日期為 4月 11日，計算出席率日期為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2) 除病假、白事（只限直系親屬）、中學文憑試外，所有請假作缺席論。病假必須提供醫生證明

信，白事假每年只限兩日或能提供證明之合理日子，中學文憑試必須提供准考證，認可日期

為考試該年 1月 1日至最後一個考試日期（英文口試不計算在內）； 

3) 凡遲到者必須提交遲到申報，否則將計算 1堂缺席； 

4) 遲到 15分鐘以內者，將計算 1堂出席； 

5) 遲到 1小時內及提交遲到申報者，計算 1堂出席，如沒有遲到申報，將計算半堂出席； 

6) 遲到 1小時以上有遲到申報，計算半堂出席，如沒有遲到申報，將不計算出席； 

7) 參與選拔之運動員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最少半年有效期「特區護照」（以出發日期起計）

及／或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以及並沒有曾經以其他國家／地區屬會／身份參加

世界跆拳道認可賽事／活動。 

8) 搏擊組以對打，品勢組以套拳評分為選拔最主要的考慮因素，除此之外亦會評估運動員之出

席率、體能狀態、對運動員各方面之評價、對香港跆拳道發展之長遠利益、協會可使用的資

源等作整體性考慮而選出代表，評核項目及佔比如下： 

 評核項目 佔比 

1. 選拔測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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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練評估 25% 

3. 世界排名 15% (截至選拔當日為準) 

4. 出席率 10% 

第 2項教練評核部份，由日常課堂操練表現、技術評分、態度、品格等元素組成。 

 

9) 如比賽在體育學院「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通用計分表 中獲評分 3分或以上，需設候補運動

員，如出現同分情況，同分運動員將進行額外遴選以決出高低； 

10) 運動員對選拔結果有異議，可透過上訴機制於選拔結果發放後七天之內透過屬會以書面

形式提出上訴，上訴時須提出自身在以上述評核項目的 4 項元素，提出客觀的充分理據

讓上訴委員會考慮，並提交港幣$3,000元行政費，如上訴成功可獲發還$1,500元。 

11) 運動員獲選參加海外賽事後至出發比賽前三天，必須維持出席率不少於 70%；否則其將被除

去參賽資格，並須負責已支出的相關費用（例如：機票、住宿、保險及報名費用等）； 

12) 運動員獲選參加海外賽事後，應避免參加所有比賽活動項目（協會舉辦之跆拳道比賽除外），

以免其身體遭受不必要之損傷而導致未能隨隊出賽，若違反此項規定，該運動員須負責所有

已支出的相關費用（例如：機票、住宿、保險及報名費用等）； 

13) 凡被甄選參加海外賽事之運動員，須履行運動員之責任，保持所參加組別之重量，以免因過

重或過輕而引致未能成功出賽。協會將按照選拔量級進行比賽報名，不設更改。若於出發前

或比賽時未能通過過磅之運動員，須負責所有已支出的相關費用（例如：機票、住宿、保險

及報名費用等）。 

 

如有任何未有提及或未能遇見的情況，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保留最後決定及詮釋權。 


